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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大东发〔2017〕9号 

  

 

 

校属各单位： 

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建设工程投资评审规定》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7 年 5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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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合理控制工

程造价，确保建设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投资评审办法》(财

建〔2009〕648 号)和《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

审计的意见》（教财〔2016〕11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投资评审，是指在建设工程开

工前对建设标准、投资估算、设计概算等进行评审。 

    第三条 建设工程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应

加强投资管理，明确投资控制目标，做到以投资估算控制设计概

算，设计概算控制施工图预算。 

第四条 建设工程必须确保建设资金来源可靠，建设资金来

源未落实的项目，应待资金落实后再行组织建设。 

第五条 学校成立建设工程投资评审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投

资评审小组）负责投资评审工作。投资评审小组由校长任组长，

主管基建、后勤的副校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规划建设处、后勤

管理处、东营校区后勤保障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财务

处、审计处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投资评审小组下设投资评审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审计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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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投资评审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家

组成投资评审工作组，具体负责评审工作。 

    第六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 500 万元（含）以上的各类新建、

改建、修缮工程（以下统称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小组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变化调整该评审起点。 

第二章  投资估算评审 

第七条 使用单位应提出初步的建设项目功能需求报告，报

工程管理部门。 

    第八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提出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估算报告，

包括拟建项目规模、功能要求、建设标准、投资估算等，报投资

评审办公室。 

    第九条 投资评审办公室对投资估算进行初审，补充完善送

审资料，投资评审工作组对申报项目功能需求、建设标准、投资

估算等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经投资评审工作组评审后报投

资评审小组。对申请国拨资金的新建工程项目由学校初审后参加

教育部组织的项目评审；学校自筹资金的工程项目由投资评审办

公室牵头组织评审。 

    第十条 工程管理部门根据经批准的投资计划按照国家有关

要求办理校外立项审批手续。 

 第三章  设计概算评审 

第十一条 使用单位应提出深化的建设项目功能需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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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工程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工程管理部门根据经批准的投资计划按照限额设

计的原则组织设计招标，并在设计招标文件中予以明确。工程管

理部门应加强设计管理，进行优化设计，避免因设计深度不足造

成投资失控。 

第十三条 工程管理部门、使用单位等应对设计方案进行会

审。 

    第十四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提出建设工程项目设计概算报

告，包括校内规划审批情况、设计概算等，投资评审办公室审查

后报投资评审小组审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学校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办公室                2017年 5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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